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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公布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决定
（征求意见稿）

新乡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县直有关部门：

为保障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，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、

放管结合、优化服务，加快政府职能转变，更大程度激发市

场、社会的创新创造活力，优化营商环境，保障法制统一和

政令畅通，根据《河南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》(省政府

令 226 号)、《新乡市司法局关于开展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工

作的实施方案》（新司办〔2025〕5 号）有关规定，对我县出

台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全面清理。现将清理结果公布如下：

一、《新乡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〈新乡县城市基础设施

配套费征收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新政〔2018〕10 号）等 21

份规范性文件继续有效。

二、《新乡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〈新乡县商品房

预售资金监管实施办法〉的通知》（新政办〔2020〕38 号）

等 14 份规范性文件宣布废止。

本决定予以保留、确认继续有效的规范性文件，有关实

施部门应当做好跟踪评估工作，因相关法律法规、政策或实

施条件等发生改变，实施部门要及时提出修改或废止的建议，

确保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有效。

本决定宣布废止的规范性文件，新乡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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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、乡（镇）政府，县政府各部门和乡（镇）政府所属部门

不得再作为行政管理的依据，并切实做好有关规范性文件废

止后的后续管理工作。

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此前相关规定与本决定不一

致的，以此决定为准。

附件：1.确认继续有效的规范性文件目录（21 份）

2. 宣布废止的规范性文件目录（14 份）

3. 新乡县人民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意见表

新乡县人民政府

2025 年 4 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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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确认继续有效的规范性文件目录（21 份）
序号 文件名称 文号

1 新乡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《新乡县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

征收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新政〔2018〕10 号

2 新乡县人民政府关于禁售禁燃烟花爆竹的通告 新政〔2019〕12 号

3 新乡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《新乡县农村宅基地和村民自

建住房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新政〔2021〕4 号

4 新乡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《新乡县污水处理费征收管理

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新政〔2022〕4 号

5 新乡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《新乡县县长质量奖管理办

法》的通知
新政文〔2021〕6 号

6 新乡县人民政府关于修订《新乡县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

征收管理暂行规定》的通知
新政文〔2022〕39 号

7 新乡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新乡县农村生活垃圾

处理费征收管理办法（暂行）的通知》
新政办〔2019〕27 号

8 新乡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新乡县农村宅基地有

偿使用流转和退出暂行办法》的通知
新政办〔2020〕33 号

9 新乡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新乡县加快推进农村

房屋不动产确权登记发证工作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新政办〔2021〕26 号

10 新乡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新乡县强化污水处理

费征收工作实施方案（暂行）》通知
新政办〔2022〕8 号

11 新乡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控辍保学工作

的通知
新政办〔2022〕24 号

12 新乡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新乡县农业信贷担保 新政办〔2022〕26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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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推农业高质量发展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

13 新乡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新乡县新建商品房

“交房即交证”工作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新政办〔2022〕42 号

14 新乡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新乡县银行业金融机

构评价激励办法》的通知
新政办〔2023〕5 号

15 新乡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《新乡县商业体系建设专项

资金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新政办〔2023〕39 号

16 新乡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新乡县安全生产领域

举报奖励实施办法》的通知
新政办〔2023〕45 号

17

新乡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新乡县建立健全养老

服务综合监管制度促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实施办法》

的通知

新政办〔2024〕8 号

18 新乡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废止新政办〔2022〕63 号《新

乡县鼓励总部经济发展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新政办〔2024〕16 号

19 新乡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《关于加强低收入人口动态

监测做好分层分类社会救助工作的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新政办〔2024〕22 号

20 新乡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

支出困难家庭认定的指导意见
新政办〔2024〕31 号

21 新乡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废止新政办〔2024〕17 号《新

乡县招商引资扶持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新政办〔2025〕1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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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宣布废止的规范性文件目录（14 份）
序号 文件名称 文号

1 新乡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《新乡县环境保护税征收管理

实施办法（暂行）》的通知
新政文〔2018〕54 号

2 新乡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《新乡县水资源税征收管理实

施办法（暂行）》的通知
新政文〔2018〕55 号

3 新乡县人民政府关于调整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禁用

区的通告
新政文〔2022〕38 号

4 新乡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新乡县“四上”企业

入库工作考核奖惩办法》的通知
新政办〔2019〕43 号

5 新乡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新乡县商品房预售资

金监管实施办法》的通知
新政办〔2020〕38 号

6 新乡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新乡县建筑业企业入

库工作考核奖惩办法》的通知
新政办〔2021〕13 号

7 新乡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新乡县智慧停车设施

建设管理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新政办〔2022〕6 号

8 新乡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新乡县户外广告资源

有偿使用收入征收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通知
新政办〔2022〕9 号

9 新乡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2022 年新乡县农产品

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
新政办〔2022〕27 号

10 新乡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新乡县农村建设用地

复垦项目实施暂行办法》的通知
新政办〔2022〕31 号

11 新乡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2022 年新乡县封闭城

区公共供水管网覆盖范围内自备井专项行动实施方案
新政办〔2022〕40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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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通知

12 新乡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新乡经济开发区（化

工园区）招商政策十条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新政办〔2023〕16 号

13 新乡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新乡县 2023 年麦田农

机抢收作业和湿粮烘干补助实施方案的通知
新政办〔2023〕20 号

14 新乡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关于进一步促进房地

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》的通知
新政办〔2023〕29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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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新乡县人民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意见表

序号 文件名称 文号
清理意见（修改的

需提出具体意见）
理由

起草

单位

1
新乡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《新乡县城市基础设施配套

费征收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新政〔2018〕10 号 继续有效 建管局

2
新乡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《新乡县污水处理费征收管

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新政〔2022〕4 号 继续有效 建管局

3
新乡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新乡县农村生活垃

圾处理费征收管理办法（暂行）的通知
新政办〔2019〕27 号 继续有效 建管局

4
新乡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新乡县商品房预售

资金监管实施办法的通知
新政办〔2020〕38 号 应予废止

根据《新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新乡市新建商品房预售资

金监管办法的通知》（新政办〔2021〕3 号）精神，经 2023 年 3

月 31 日第 15 次县政府常务会议研究，决定废止。

建管局

5
新乡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新乡县智慧停车设

施建设管理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新政办〔2022〕6 号 应予废止 实施计划截止 2024 年底，到期自动失效。 建管局

6
新乡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新乡县强化污水处

理费征收工作实施方案（暂行）》通知
新政办〔2022〕8 号 继续有效 建管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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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
新乡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新乡县户外广告资

源有偿使用收入征收管理办法（试行）通知
新政办〔2022〕9 号 应予废止

因制定时所依据的上级规定和政策已废止（由于《新乡县户外广

告资源有偿使用收入征收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依据的《新乡市户

外广告资源有偿使用收入征收管理办法》已由新乡市人民政府于

2022 年 7 月 18 日废除）

建管局

8
新乡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关于进一步促进房

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》的通知
新政办〔2023〕29 号 应予废止

由于本文件明确说明：“上述措施有效期至 2024 年 5 月 31 日，

期间根据国家有关政策和市场形势变化实时予以调整。”应予废

止。

建管局

9
新乡县人民政府关于修订《新乡县城市生活垃圾处理

费征收管理暂行规定》的通知
新政文〔2022〕39 号 继续有效 建管局

10
新乡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新乡县“四上”企业

入库工作考核奖惩办法的通知
新政办〔2019〕43 号 应予废止

有关内容已被中共新乡县委 新乡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新

乡县“四上”企业入库工作考核办法》的通知（办文〔2022〕11

号）覆盖，且文件制定依据的上级政策文件已经失被废止，导致

该文件内容无法继续适用。

统计局

11
新乡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新乡县建筑业企业

入库工作考核奖惩办法》的通知
新政办〔2021〕13 号 应予废止

有关内容已被中共新乡县委 新乡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新

乡县“四上”企业入库工作考核办法》的通知（办文〔2022〕11

号）覆盖，且文件制定依据的上级政策文件已经失效，导致该文

件内容无法继续适用。

统计局

12 新乡县人民政府关于禁售禁燃烟花爆竹的通告 新政〔2019〕12 号 继续有效 环保局

13
新乡县人民政府关于调整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禁

用区的通告
新政文〔2022〕38 号 应予废止 上级政策变化 环保局

14
新乡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《新乡县农村宅基地和村民

自建住房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新政〔2021〕4 号 继续有效 相关工作仍在持续推进中，需以此文件为参考

农业农

村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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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
新乡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新乡县农村宅基地

有偿使用流转和退出暂行办法的通知
新政办〔2020〕33 号 继续有效 相关工作仍在持续推进中，需以此文件为参考

农业农

村局

16
新乡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2022 年新乡县农产

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
新政办〔2022〕27 号 应予废止 该项目已实施完成，此文件不具备使用价值，建议废止。

农业农

村局

17
新乡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《新乡县县长质量奖管理办

法》的通知
新政文〔2021〕6 号 继续有效 工作需要

市场监

管局

18
新乡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新乡经济开发区

（化工园区）招商政策十条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新政办〔2023〕16 号 应予废止

因制定时所依据的上级规定和政策已作出调整或废止、所调整的

事项适用期已过，建议废止该文件
开发区

19
新乡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新乡县安全生产领

域举报奖励实施办法》的通知
新政办〔2023〕45 号 继续有效 省、市未出台新的政策，继续执行现有办法

应急管

理局

20

新乡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新乡县建立健全养

老服务综合监管制度促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实施

办法的通知

新政办〔2024〕8 号 继续有效 该文件仍为现行有效的指导文件，无需清理 民政局

21

新乡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《关于加强低收入人口动

态监测做好分层分类社会救助工作的实施方案》的通

知

新政办〔2024〕22 号 继续有效 该文件仍为现行有效的指导文件，无需清理 民政局

22
新乡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低保边缘家庭和刚

性支出困难家庭认定的指导意见
新政办〔2024〕31 号 继续有效 该文件仍为现行有效的指导文件，无需清理 民政局

23
新乡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《新乡县环境保护税征收管

理实施办法（暂行）》的通知
新政文〔2018〕54 号 应予废止

《排污许可管理办法（试行）（2019 修正）》根据《生态环境部

关于废止、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》修正，《新乡县环境保护税征

收管理实施办法（暂行）》中部分规定与之不相匹配，建议废止

税务局

24
新乡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《新乡县水资源税征收管理

实施办法（暂行）》的通知
新政文〔2018〕55 号 应予废止

水利局、税务局：《新乡县水资源税征收管理实施办法（暂行）》

的通知》的内容与《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实施办法》（财税〔2024〕

28 号）和《河南省水资源税征收管理工作规程(试行)的通知》(豫

税发(2025]3 号文)的有些内容不相匹配，需要废止

税务局

水利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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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 新乡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2022 年新乡县封闭

城区公共供水管网覆盖范围内自备井专项行动实施

方案的通知

新政办〔2022〕40 号 应予废止 此方案是专项行动、是阶段性工作，当年已经完成。 水利局

26
《新乡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新乡县 2023 年麦

田农机抢收作业和湿粮烘干补助实施方案的通知》
新政办〔2023〕20 号 应予废止 工作已完成

农业机

械技术

中心

27 新乡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新乡县商业体系建设专

项资金管理办法（试 行）的通知
新政办〔2023〕39 号 继续有效

商务局

28
新乡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废止新政办〔2022〕63

号《新乡县鼓励总部经济发展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新政办〔2024〕16 号 继续有效

根据《国务院关于清理规范税收等优惠政策的通知》相关规定，

结合我县实际，废止《新乡县鼓励总部经济发展办法（试行）》

（新政办〔2022〕63 号）。

商务局

29

新乡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废止新政办〔2024〕17

号《新乡县招商引资扶持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新政办〔2025〕1 号 继续有效

《新乡县招商引资扶持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新政办〔2024〕17 号）

第六条等内容与《公平竞争审查条例》相关规定可能存在冲突；

同时，根据《中共新乡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新乡“牧

野英才 2.0”三年行动计划（试行）》的通知》（新人才〔2021〕

4 号）文件精神，“牧野英才 2.0”计划由市、县(市、区）党委

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实施，期限为三年，现已过三年期限，不

再适用于《新乡县招商引资扶持办法（试行）》第七条内容，结

合我县实际，建议废止《新乡县招商引资扶持办法（试行）》。

商务局

30 新乡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控辍

保学工作的通知
新政办[2022]24 号 继续有效 按照上级要求，各相关部门根据该文件责任划分正常开展工作

教体局

31

新乡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新乡县加快

推进农村房屋不动产确权登记发证工作实施

方案的通知

新政办[2021]26 号 继续有效 文件正在实行中

自然资

源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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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2 新乡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新乡县农村

建设用地复垦项目实施暂行办法的通知
新政办[2022]31 号 应予废止

目前省自然资源厅正在出台占补平衡新规，因新规与老文件部分

内容冲突，如占补平衡、增减挂指标产生和交易方面有较大变动，

建议老文件废止，待省自然资源厅新政策出台后再按照新规拟定

我县实施方案。

自然资

源局

33 新乡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新乡县新建

商品房“交房即交证”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
新政办[2022]42 号 继续有效 文件正在实行中

自然资

源局

34 新乡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新乡县农业

信贷担保助推农业高质量发展工作实施方案

的通知

新政办〔2022〕26 号 继续有效

金融服

务中心

35 新乡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新乡县银

行业金融机构评价激励办法》的通知
新政办〔2023〕5 号 继续有效

金融服

务中心


